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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4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30日， 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10,000,000.00元，占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9%。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认定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该笔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25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

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发行承销总结及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及相关发行文件。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249� � � � � � � � �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离任及总裁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董事、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王为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为民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辞职后，王为民先

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为民先生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本次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王为民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为民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平稳、有序运行，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总裁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案》，在财务

负责人空缺期间，暂由总裁龚慧泉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3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月度同比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月度同比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90,283 85,568 5.51% 515,493 519,852 -0.84% 92,750 82,003 13.11% 492,145 512,088 -3.8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44,545 28,340 57.18% 263,364 207,450 26.95% 47,001 26,021 80.63% 245,067 225,579 8.64%

上汽集团乘用车分公司 59,857 52,935 13.08% 368,568 326,593 12.85% 63,058 54,576 15.54% 367,715 334,839 9.8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2,411 110,711 1.54% 795,977 573,780 38.73% 126,813 107,000 18.52% 753,276 570,009 32.15%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19,061 14,361 32.73% 103,671 94,193 10.06% 19,714 15,020 31.25% 107,069 96,276 11.21%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710 5,769 -53.02% 18,874 26,729 -29.39% 4,412 5,200 -15.15% 19,158 22,452 -14.67%

上汽正大有限公司 2,829 2,946 -3.97% 13,881 10,009 38.69% 2,690 2,406 11.80% 15,066 13,964 7.8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印尼有限公司 1,739 708 145.62% 10,525 12,240 -14.01% 883 1,000 -11.70% 9,034 10,035 -9.98%

捷仕达名爵汽车印度有限公司 5,383 3,588 50.03% 32,243 25,348 27.20% 5,829 4,810 21.19% 31,919 24,940 27.98%

其他 2,008 2,258 -11.07% 11,880 17,096 -30.51% 2,181 2,509 -13.07% 12,159 16,772 -27.50%

上汽集团整车合计 340,826 307,184 10.95% 2,134,476 1,813,290 17.71% 365,331 300,545 21.56% 2,052,608 1,826,954 12.35%

其中：新能源汽车 108,207 94,181 14.89% 678,921 465,842 45.74% 120,696 93,422 29.19% 646,322 461,027 40.19%

出口及海外基地 91,116 80,249 13.54% 494,682 486,526 1.68% 90,567 81,223 11.50% 494,052 487,868 1.27%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08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盐酸羟考酮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

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羟考酮片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批件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盐酸羟考酮片

二、批件号：2025S01859、2025S01860

三、剂型：片剂

四、规格：15mg、30mg

五、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六、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七、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595、国药准字H20254596

八、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6月23日

九、上市许可持有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药品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

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

销售。

盐酸羟考酮片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癌症疼痛。 宜昌人福于2024年1月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盐酸羟考酮片的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

研发投入约为1,100万元人民币。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显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盐酸羟考酮片（5mg）于2024年5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盐酸羟考酮片获批，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中国市场销售该药品的资格。 该

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其上市销售将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 宜昌人福将

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着手安排盐酸羟考酮片的生产上市。 该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

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36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仲裁的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终局裁决。

●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控股二级子公司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天

宸” ）为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1,209.32万元及利息、仲裁费、律师费。

● 截至2024年底， 公司对本次仲裁事项按照预期信用损失已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12,093,191.45元。 本次裁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将视裁决结果

的执行情况而定。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裁决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

理，最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基本情况

因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宇钢铁” ）拖欠包头天宸供气款，包头

天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裁决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供气款12,093,

191.45元及逾期利息等款项。 2024年7月1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案号为（2024）

京仲案字第06962号。2024年11月，吉宇钢铁对包头天宸仲裁申请提出异议，向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2017年6月16日吉宇钢铁、包头天宸、包头市闽航工

贸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闽航工贸有限公司联合经

营期间继续履行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供气合同的协议书》 约定的北京仲

裁委员会仲裁管辖条款无效。 2024年12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案涉

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存在

仲裁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系合法有效，故裁定驳回了吉宇钢铁关于主张仲裁条款无效的申

请。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2024年7月13日和11月23日、2025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二级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受理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关

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二、本次仲裁的裁决结果

北京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包头天宸提出的仲裁请求和被申请人吉宇钢铁提出的仲裁

反请求进行了审理。 近日，包头天宸收到了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2024）京仲案字第

06962号《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

（一）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所欠供气款12,093,191.45元；

（二） 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暂计算至2024年6月11日的逾期利息1,306,749.32

元，并且继续向包头天宸支付以12,093,191.4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的标准计算，自2024年6月12日起至吉宇钢铁实际支

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三）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本案律师费340,000元；

（四）驳回吉宇钢铁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五）本案本请求仲裁费168,099.26元，全部由吉宇钢铁承担，吉宇钢铁直接向包头天

宸支付包头天宸代为垫付的仲裁费168,099.26元；

（六）本案反请求仲裁费34,750元，全部由吉宇钢铁承担。

上述裁决各项吉宇钢铁应向包头天宸支付的款项，吉宇钢铁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完毕。 逾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4年底， 公司对上述仲裁事项按照预期信用损失已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12,093,191.45元。 本次裁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将视裁决结果的执

行情况而定。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裁决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

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北京仲裁委员会（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35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郴州市第二、

第四污水处理厂PPP项目特许经营权

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支付的污水厂项目补偿款人民币

10,000万元。

一、项目补偿款到位情况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格瑞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格瑞环保” ）向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申请支付提前终

止格瑞环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PPP项目（以下简称“污水厂项目” ）特许经营权部分补

偿款10,000万元，该笔补偿款根据公司与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协定意见，同意

分两次支付，近日已全部收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格瑞环保已累计收到污水厂项目补偿款38,827万元。 此外，已

收到的4,000万元和24,827万元污水厂项目补偿款分别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

司终止郴州市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PPP项目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和《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郴州市第二、 第四污水处理厂PPP项目特许经营权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8）。

二、收到项目补偿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污水厂项目补偿款将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

营。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将密切关注和跟踪后续补偿款的支付进展情况，积极履行催促义务，切实保障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 公司后续将根据款项回收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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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好客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5年7月31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0.00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8月1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8月1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28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31日

自2025年7月29日（可转债停止交易起始日）至2025年7月31日（可转债转股期结束

日），“好客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9]1133号文核准， 于2019年8月1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30万

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为6年（即2019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 181号同意，公司发行的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19年8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好客转债” ，债券代码为

“113542”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现将“好客转债” 到期兑付摘牌事

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

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好客转债” 到期

兑付本息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好客转债” 将于2025年7月29日开始

停止交易，2025年7月28日为“好客转债” 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5年7月29日至2025年7月31日），“好客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好客转债” 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5年7月31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5年7

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好客转债” 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好客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00元人民币/张 （含税）， 兑付资金发放日为

2025年8月1日。

五、兑付办法

“好客转债” 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好客

债券”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5年7月29日起，“好客转债” 将停止交易。自2025年8月1日起，“好客转债” 将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9311886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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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转股情况：累计共有20,000元

“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82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0.0006%。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7,417,000元“好客转债”转换为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685,67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544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回售注销的可转债金额为1,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002%；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02,58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5.647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33号文核准，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30万张，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6年。 债券利率分别为第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

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

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19﹞ 181号同意，公司发行的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8月23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好客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42” 。“好客转债”转股

起始日为2020年2月12日，最新转股价格为10.92元/股。

因触发回售条款，“好客转债” 于2024年3月19日至2024年3月25日进行回售申报，回

售申报期内，有效申报数量为10张，面值1,000元。 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注销“好客转债” 1,000元。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好客转债”转股期起止日为2020年2月12日至2025年7月31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0,000元“好客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1,82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7,417,000元“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1,685,67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5445%。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已回售注销的可转债金额为1,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002%；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02,58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5.647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1,284,533 1,824 311,286,357

总股本 311,284,533 1,824 311,286,35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好莱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9311886

联系传真：020-89311899

联系邮箱：ir@holike.com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报备文件：

证券登记查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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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2,479,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3,107,381股，占“双良转债” 转股前已发行普通股股份

总额的0.1661%。

● 2025年第二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累计有人民币5,

000元“双良转债”转为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807股。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双良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2,577,521,000元，占“双良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1354%。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1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8月

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2,60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60,000

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08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26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双良转债” ，债券

代码“110095” 。

根据有关规定和《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双良转债” 自2024年

2月19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2024年2月14日，因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

2月1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双良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2.1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18元/股，

历次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双良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3年9月26日调整

为人民币11.9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3-103）。

2、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双良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12日调整为

人民币11.81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3、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条款办

理本次向下修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手续。

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了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下修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由11.81元

/股向下修正为7.20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4、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

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条款办理

本次向下修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手续。

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了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下修正“双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双良转债” 转股价格由7.20元/股

向下修正为6.18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双良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4年2月19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2024年2月14日，因非

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7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5,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A股普通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807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2,479,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A股普通股，累

计转股股数为3,107,381股，占“双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1661%。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双良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2,577,521,000元，占

“双良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1354%。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3,767,825 807 1,873,768,632

总股本 1,873,767,825 807 1,873,768,63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双良转债” 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其摘

要。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6632358

公司邮箱：600481@shuangliang.com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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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良转债” 跟踪信用

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信用

等级为“AA” 。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 信

用等级为“AA-”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 ）对公司于2023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双良转债” ，债券代码：110095）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一、前次评级结果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 前次评级结

果为“AA” ，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二、本次评级结果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6月30日出具了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5〕5739），评级结果如下：下调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至AA-，下调“双良转债” 的信用等级至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上披露。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823� � � � � � �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7026� � � � � � � �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823；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2、债券代码：127026；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2.22元/股

4、转股日期：2021年6月15日至2026年12月7日

5、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第二季度，有人民币5,000元超声转债转为公司股

份，转股数量为40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6、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5年第二季度末，尚未转股的超声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699,675,1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比例为99.953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规定，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超声

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781号” 核准，广东汕头超声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7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8号” 文同意，公司7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1月1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债券代码“127026”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规定，公司可转债自2021年6月1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声

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1年6月7日由原来的12.85元/股调整为12.72元/股。 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7日生效。

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

声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2年6月28日由原来的12.72元/股调整为12.62元/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28日生效。

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

声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3年6月29日由原来的12.62元/股调整为12.52元/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9日生效。

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

声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4年5月30日由原来的12.52元/股调整为12.42元/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5月30日生效。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

声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5年4月22日由原来的12.42元/股调整为12.22元/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4月22日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超声转债” 因转股减少50张（金额为5,000元），转股数量

为402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截止2025年第二季度

末，尚未转股的可转债6,996,751张（金额为699,675,1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

总量比例为99.9536%。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期变动

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45,488 0.01 -22,744 22,744 0.00

高管锁定股 45,488 0.01 -22,744 22,744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6,945,618 99.99 +23,146 536,968,764 100

三、总股本 536,991,106 100 +402 536,991,508 1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超声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228� � � � � � � � �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7

债券代码：113669� � � � � � � � �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景23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53,771,000元

“景23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234,660股，占“景23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841,872,422股的0.265439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景23转债” 余

额为人民币 1,100,229,000元， 占 “景 23转债 ”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5.340467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43,

407,000元“景23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转股数量为1,815,310股。

一、“景23转债” 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号）核准，公司于2023

年4月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景23转债” ）1,

154.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5,400.00万元，期限6

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95号）文同意，“景23转债” 于

2023年5月9日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景23转债” ，债券代码“113669” 。

“景23转债” 自2023年10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份，初始

转股价格为25.71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3.91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1、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规定，自2023年6月7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5.71元/股

调整为25.21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3年6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

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3-055）。

2、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规定，自2024年6月6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5.21元/股

调整为24.71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4年5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

于因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4-046）。

3、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规定，自2025年6月11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4.71元/股

调整为23.91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5年6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

于因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5-055）。

二、“景23转债” 本次转股情况

1、“景23转债” 的转股期间：自2023年10月11日至2029年4月3日止。

2、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43,407,000元“景23

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转股数量为1,815,310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3,771,000元“景23转债” 转换

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234,660股，占“景23转债” 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841,872,422股的0.2654393%。

3、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景23转债” 余额为人民币1,100,

229,000元，占“景23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5.340467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2025年6月30

日）

可转债转股

2024年股权

激励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

记

2024年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1,931,500 - 2,129,800 -114,200 13,947,10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21,002,651 1,815,310 - - 922,817,961

总股本 932,934,151 1,815,310 2,129,800 -114,200 936,765,061

注：2025年3月31日及2025年6月30日的股本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43,407,000元“景23转

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 转股数量为1,815,310股； 自2025年6月16日至

2025年6月30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

894.63万股；“景23转债”转股及主动减持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2.96%变为60.82%，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线。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2025年6月24日、2025年7月1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五、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5-8389218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了公

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4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25年5月

29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及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回购A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79），公司将以不低于人民币6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100,000.00万元（含）的回购总金额，以及不超过人民币45.00元/股的回购价格，

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共计11,

318,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38.37元/股，最低

价为人民币33.21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6,838,989.15元（不含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回购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公司将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场

内回购，每次回购价格不高于相关回购日前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5%，回购的H股

股份将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目前，本次回购H股的一般授权下，尚未进行H股回购。

后续公司将根据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